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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购买资产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医药”或“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发布临 2018-026 号《关于公司购买资产的公告》，披露了公

司与自然人李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参照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水致远”）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17]第 010163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7年 7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拟以货币出资共计 28,800万元，

收购沈阳铸盈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铸盈药业”）60%股权的相关事项，现

对以下内容进行补充公告：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姓名：李强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号 

主要从业情况：李强于2001年创建铸盈药业，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至今。

具有 31 年的医药流通行业从业经验，长期深耕辽宁省内及周边省份医药市场。

基层医疗市场增长速度高于三级医院市场。铸盈药业顺应国家医改政策大势，积

极开拓省内基层医疗市场。长期保持与上游供应商良好的关系，并拥有辽宁省覆

盖面最广的基层医疗市场销售网络，基本药物配送规模长期保持省内第一名的位

置，2017 年经营规模在辽宁省民营医药流通企业排名第一位。 

李强无其他控制企业，且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关系及其他关联关系。 

二、本次交易评估情况 

(一)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水致远出具了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7]第010163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二) 评估基准日：2017年7月31日。 

(三) 评估方法的选择 

1、评估方法概述 

根据本项目的评估目的，评估范围涉及企业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根据《资

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等有关评估准则规

定，评估主要方法可以选择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成本法）。  

2、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即采用收益资本化或折现的途径及其方法来判断和估算评估对象的价值。本次评

估以评估对象持续经营为假设前提，企业提供了经审计的一年一期企业较完整的

历史经营财务资料，企业管理层对企业未来经营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具备采用收

益法进行评估的基本条件。 

3、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

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本项

目对委估范围内的相关资产和负债的资料收集完整，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

估。 

4、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

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中常用的两种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

案例比较法。由于在目前国内资本市场的公开资料中尚无法找到足够的信息完全

公开同类资产交易案例或便于比较的参考企业，因此不适宜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5、评估方法的确定 

综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

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铸盈药业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四) 评估情况及结果 

1、 资产基础法：在按资产类别进行价格查询和市场询价的基础上，选择合

适的测算方法，估算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值，并进行汇总分析，初步确定资

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7月 31日持续经营前提下，铸

盈药业资产总额为 46,848.96 万元，负债总额为 36,553.77 万元，净资产价值

为 10,295.19 万元，评估增值 28.43万元，增值率为 0.28%。 



2、 收益法：基于铸盈药业历史绩效分析，综合考虑行业发展情况、企业经

营状况和同类上市公司南京医药、九州通、英特集团、嘉事堂及瑞康医药的经

营业绩，对铸盈药业进行了合理的经营预测。综合考虑行业及对标企业的风险

系数与资本成本确认收益法评估折现参数。通过对行业数据、同类上市公司对

比数据和被评估企业的相关数据的分析，深入研究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

建立计算模型，进行评估测算，并反复进行修正，初步确定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用收益法评估铸盈药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8,049.22万元人民币，与账面净资产相比增值 37,782.46万元，增值率 368.01%。 

3、 差异原因 

（1）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

重置价值。资产基础法难以准确体现企业的特许经营资质、经营团队和管理效

率、商誉等无形资产价值，能够完整体现企业的整体价值。铸盈药业作为医药

商业公司，企业运营的核心要素如经营资质、销售和管理团队、上下游客户资

源、商誉等价值无法在资产基础法中量化体现，因而无法全面反映出铸盈药业

未来的收益能力，其估值结果必然无法反映企业价值的真实状况。 

（2）收益法是从资产未来获利能力的角度体现企业价值，它包括了资产基

础法中难以准确体现的特许经营资质、经营团队和管理效率、商誉等无形资产

价值，能够完整体现企业的整体价值。同时，从本次评估目的看，委托方不仅

关注被评估单位目前拥有的单项资产价值之和，更关注被评估单位未来获利能

力和发展潜力。被评估企业历史年度经营数据可供参考，铸盈药业对于本单位

未来的经营提供了详细的预测数据及相应的支撑材料，故在未来年度其收益与

风险可以可靠估计，因此，收益法的评估结论具有更好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4、 评估结果及同类上市公司情况 

（1）评估结果 

有鉴于此，收益法评估结果更能公允反映铸盈药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所以

本次采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经评估，铸盈药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8,049.22万元，增值率 368.01%。 

（2）同类上市公司市盈率 

截止 2018年 4月 25日收盘日，经 wind系统查询，可比上市公司南京医药、



九州通、英特集团、嘉事堂及瑞康医药动态市盈率分别为 23.2倍、25 倍、65.1

倍、21.8 倍及 22.1 倍。 

（3）铸盈药业市盈率 

2016 年铸盈药业经审计实现净利润 3,598.99 万元，本项目按铸盈药业 201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195.56万元计算，市盈率约为 15倍。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五) 评估增值的原因 

根据本评估项目的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考虑铸盈药业作为医药商业

企业，在辽宁省商业领域总体排名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其拥有经验丰富的销

售和管理团队、众多优质的上游代理及销售品种、覆盖辽宁省基层医疗市场及延

伸至周边省份的销售网络等价值没有在账面完全体现，收益法能够着眼于铸盈药

业未来整体的盈利能力，公允的反映体现了铸盈药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由此形

成收益法评估增值。 

三、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规定，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17次会议审议通

过后，支付交易首笔股权转让款 5,760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按协议规定履行相应付款手续后，本次交易尚需办理股权过户、工商

变更等手续。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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